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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收支管理要點 
109 年 4 月 16 日 108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111 年 6 月 8 日 110 學年度第 5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海事人員訓練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有效辦理國內外

海事訓練並合理運用相關經費，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及本校自籌

收入收支管理辦法之規定，訂定本校海事人員訓練處收支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本校與公民營機構、法人、社團合作或委託之海事相關訓練專案。 

(二)本校及他校學生、專業師資之海事相關訓練案。 

(三)國內外發展海事相關產業公司人員專業訓練或合作案。 

(四)協助政府機關推行海事政策發展訓練案。 

(五)自辦海事訓練專班及個人訓練案。 

(六)專業訓練證書製發代辦案。 

(七)海事訓練場地、設備租賃案。 

本處為政府及國外機構認可之訓練發證單位，並為本校承接海事人員專業訓練委訓發證

計畫之主要窗口，相關計畫應由本處承攬執行；如為個人承攬或借用本處設備執行相關

計畫，不得要求由本處核發訓練證書。 

三、本要點之經費編列及運用原則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經費編列： 

1.委託或補助單位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立學校委託案者，依委託單位規定編列，

其他單位則依所需各項費用編列填寫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預

算表(如附表一)，經主計室審核及校長同意後辦理。 

2.因訓練專班產生之個人報名費、專業訓練證書費及學生融入正規課程訓練報名費於

當年度另開專案收入，並編列預算表支用。 

3.本處以有盈餘為原則承接海事相關訓練案並依委託計畫合約，經學校主計作業程序

辦理經費收支。 

4.經費支用用途如下： 

(1)人事費：含聘用人員薪資、勞健保費、勞退與補充保費、加班值班費、年終獎金、

資遣費、職業災害補償費等。 

(2)業務費：訓練鐘點費及其補充保費、保險費、工讀生薪資、勞保、辦公用品、維

護費用、設備租用費、稽核及認證費、顧問諮詢費、場地租借費、雜支、水電費、

油料、舉辦各項會議、訓練或活動之誤餐費、住宿費、與會委員之出席費及交通

費、與國內外海事訓練相關單位合作經費、國內外旅運費及其他辦理訓練相關業

務費用等，並依相關規定核實報支。 

(3)設備費：因應訓練所需之辦公、教學、計畫執行用設備等。 

(4)維護費：辦公空間、訓練場域及重大設備維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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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行政管理費：委託及補助單位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立學校委託案者，

依委託單位規定編列。如委託單位為非政府機關且其行政管理費之編列受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者，得先依其規定之上限辦理。委託單位未有行政管理費規定者，則

應編列收入百分之十五為行政管理費歸入校務基金統籌運用。如有特殊原因，行

政管理費編列比例得專案簽核，經校長同意後調整。 

5.訓練師資鐘點費：依海事訓練授課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辦理(如附表二)。全英語授

課、特殊高危險實作課程及其他因業務需要之特殊狀況，於經費許可下得另案簽准

酌增鐘點費。但鐘點費支給標準不得逾行政院訂頒之講座鐘點支給表。 

6.訓練場地、設備租賃收入及支出依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理要點規定辦理。 

7.分攤學校投入成本：學校投入設施、設備、人力等相關成本。 

    (二)經費運用： 

1.計畫完成簽約程序並於款項撥入本校後，始得動支計畫經費。政府機關、公、民營

事業機構及公、私立學校委辦案，如需於撥款前動支並核銷經費，應填列國立高雄

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墊款申請書(如附表三)，經校長核可後，送主計室

辦理。 

2.計畫經核定後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行，若因故需進行計畫變更，應事先填寫國立高

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變更申請表(如附表四)，經校長核可後，送主計

室辦理。 

3.除委託單位另有規定外，計畫各項經費可相互流用(不含行政管理費)。 

4.計畫結束後應填寫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結案單(如附表五)，並

將訓練計畫盈餘納入結餘款。 

   四、本要點之結餘款編列及運用原則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受政府機關公務預算委託或補助單位有規定須將結餘款繳回者，應依其規定辦理。

其餘各項經費提列百分之五由校務基金統籌運用，百分之九十五納入本處海事訓練

結餘款運用。 

    (二)結餘款經費支用需編列與海事訓練執行及發展所需相關費用。 

    (三)結餘款經費用途為： 

1.聘請專案人員、兼任助理及臨時人員等。  

2.購置辦公、訓練相關用品或修繕等。  

3.購買儀器設備。  

4.國內、外差旅費。  

5.聘用人員薪資、加班值班費、不休假獎金、資遣費、勞健保費、勞退與補充保費、

年終獎金、職業災害補償費、健檢補助費及因辦理業務所需受訓之費用等。  

6.訓練師資鐘點費及補充保費、住宿費、交通費等。 

7.接待餐費及禮品費，以事先申請為原則。  

8.雜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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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折舊費，逐年攤提，作為設備與環境場域維護採購等使用。 

10.模擬機維護費，作為模擬機修繕專款。 

11.認證機構年費及證書費。 

12.辦理海事訓練業務有績效之工作人員工作酬勞，支給基準另訂之。 

13.其他與海事訓練推動有關之費用。 

14.鼓勵本處業務執行人員英語能力提升獎勵金：申請時程及測驗時間需具本處業務執

行聘僱身分。符合以下 TOEIC 多益英語測驗成績者得檢具相關證明資料提出申請；

TOEIC 測驗分數六百至七百九十九分，獎勵新臺幣一千元；TOEIC 測驗分數八百

至八百九十九分，獎勵新臺幣三千元；TOEIC 測驗分數九百分以上，獎勵新臺幣五

千元。各等級成績每人以獎勵一次為限，申請成績不得低於前次申請獎勵英語能力

成績。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及政府相關法規辦理。 

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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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預算表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執行日期： 單位：元

收入 支出 

項目 金額 預算科目 金額 說明 

開班項目 

 

人事費  
含聘用人員薪資、勞健保費、勞退與補
充保費、加班值班費、年終獎金、資遣
費、職業災害補償費等。 

業務費 

 訓練鐘點費及其補充保費、保險費、工
讀生薪資、勞保、辦公用品、維護費用、
設備租用費、稽核及認證費、顧問諮詢
費、場地租借費、雜支、水電費、油料、
舉辦各項會議、訓練或活動之誤餐費、
住宿費、與會委員之出席費及交通費、
與國內外海事訓練相關單位合作經
費、國內外旅運費及其他辦理訓練相關
業務費用等。 

設備費  
因應訓練所需之辦公、教學、計畫執行
用設備等。 

維護費  辦公空間、訓練場域及重大設備維修
等。 

行政管理費  
委託單位未編列行政管理費者，編列收
入百分之十五為行政管理費歸入校務
基金統籌運用。 

總金額    

計畫執行單位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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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海事訓練授課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區分 支給數額(上限) 備註 

  國 外 聘 請 2,400 元 1. 單位：新臺幣元／節。
2. 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
鐘，其連續上課二節者
為九十分鐘，未滿者減
半支給。 

3. 辦理國家級晉升考試之
主試或面試人員之鐘點
費按授課講座標準支
給，實際執行監場人員
之鐘點費按講座助理標
準支給或依專案計畫編
列之預算支給。 

4. 全英語授課、特殊高危
險實作課程及其他因業
務需要之特殊狀況，於
經費許可下得另案簽准
酌增鐘點費，惟仍應以
行政院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為上限。 

5. 如政府機關或委辦單位
有另訂金額標準，則依
其規定辦理。 

授 
課 
時 
數 

外 
聘 

國 
內 
聘 
請 

具相關證照專家、相關專
長學者、一等船長及輪機
長、公司協理、醫師、簡
任公務員、領港、公司總
經理、上校教官或相同等
級之人員 

1,600 元

與主辦或訓練機關(構)學
校有隸屬關係之機關(構)
學校人員、公司經理、中
校教官、薦任公務員、一
等大副大管或相同等級
之人員

1,200 元

護理長、護理師、藥劑
師、少校(含以下)、委任
公務員、一等船副及管輪
或相同等級之人員

900 元

內 
聘 主辦或訓練機關(構)學校人員 900 元

講 
座 
助 
理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人員 

按同一課程講
座鐘點費 1/2
支給，其金額
最高不得超過
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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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墊款申請書 

計畫編號  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總金額 新臺幣：                                        元 

截至目前撥款金額 新臺幣：                                        元 

申請墊款金額 新臺幣：                                        元  

申請墊款理由  

預計歸墊沖銷日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註：1.依規定若計畫經費未能依期撥款入帳，應由單位結餘款負責經費歸墊。 
2.財團法人、民營事業機構委辦等案件，如需於撥款前動支經費，請自行覓

得支應經費來源(計畫編號：               )。 

計畫執行單位                主計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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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變更申請表 

合作企業委辦單位  

本校會計編號  計畫名稱  

執行期間 自民國     年     月     日 至民國     年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行期間 
是否曾變更過 

□否 
□是，第      次變更。（請檢附前次變更申請表） 

本次申請變更 
項目 

□合約金額變更 
□執行期限變更 
□人事異動 
□經費科目流用  
□其他                                  

涉及合約之變更 

□否 
□是(下列擇一) 

□委託單位同意書(如附件) 
□委託單位代表人簽章 

 

原核定情形 
 

擬申請變更情形 
 

核 
定 
程 
序 

 ^
請 
送 
回 
計 
畫 
執 
行 
單 
位 
﹀ 

計畫執行單位 主計室 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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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海事人員訓練處計畫執行結案單 

計畫主持人  申請案性質  

會計編號  
合作企業 
/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執行期間 自民國     年     月     日 至民國     年     月     日 

計畫結案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計畫總經費   元

提撥管理費 元

結餘款 

總計   元 校統籌 元

人事費 元 折舊費 元

業務費 元 維護費 元

設備費 元
模擬機 
維護費 

元

計畫成果簡述 
 

校內申請 
暨 

核定程序 

計 
畫 
執 
行 
單 
位 

計 畫 主 持 人

(簽章) 
 

單 位 簽 章  

主 計 室 計畫經費已撥款入帳且收支無異常情形 

決   行  

注意事項 
1.請主計室依據本結案單辦理計畫管理費提撥及分配。 
2.奉核後，惠請提供本結案單正本送主計室及本處備查。 
3.結餘款提列百分之五由校務基金統籌運用。 

 
 


